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螺旋桨适航规定 

 
A 章  总    则 

第 35.1 条  适用范围 

（a）本规定规定了颁发和更改螺旋桨型号合格证的适航

要求。 

（b）按照《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》（CCAR

–21）的规定申请螺旋桨型号合格证或者申请对该合格证进

行更改的申请人，必须表明符合本规定的适用要求。 

（c）在表明符合本规定 A 章、B 章和 C 章要求之后，申

请人有资格获得或者更改螺旋桨型号合格证。但是，螺旋桨

要装于飞机，还必须表明符合《正常类飞机适航规定》（CCAR

–23）第 23.2400 条（c）款或者《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》（CCAR

–25）第 25.907 条，除非装于该飞机不要求符合性。 

（d）在本规定中，螺旋桨由列入螺旋桨型号设计的部件

构成；螺旋桨系统由螺旋桨和保证螺旋桨正常工作所必需的

部件构成，但保证螺旋桨正常工作所必需的部件并不必须包

含在螺旋桨型号设计中。 

第 35.2 条  螺旋桨构型 

申请人必须提供符合《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

规定》（CCAR–21）第 21.31 条所述型号设计定义的螺旋桨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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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部件的清单，该清单应当索引至适用的图纸和软件设计数

据。 

第 35.3 条  螺旋桨安装和使用手册 

每一个申请人必须备有在型号合格证颁发之前可供中

国民用航空局应用，在螺旋桨交付时可供用户使用的经批准

的螺旋桨安装和使用手册，这些手册必须包含以下内容： 

（a）螺旋桨安装说明 

（1）包含螺旋桨控制系统运转模式和控制系统与飞机、

发动机系统功能接口的描述； 

（2）详细说明螺旋桨与飞机、机载设备和发动机的物理

和功能接口； 

（3）定义本条（a）款（2）项要求中接口上的限制条件；  

（4）列出本规定第 35.5 条中建立的限制条件；  

（5）定义经批准使用的螺旋桨液压油（滑油或者其他液

体），包括质量等级、规格说明、相关的运行压力和过滤等

级；  

（6）声明所制定的为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假设。 

（b）螺旋桨使用说明 

详细说明在螺旋桨型号设计限制范围之内运行螺旋桨

时所有必需的规程。 

第 35.4 条  持续适航文件 

申请人必须根据本规定附录A编制局方可接受的持续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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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文件。如果有计划保证在第一架装有该螺旋桨的飞机交付

之前或者在为装有该螺旋桨的飞机颁发标准适航证之前（以

后到为准）完成这些文件，则这些文件在型号合格审定时可

以是不完备的。  

第 35.5 条  螺旋桨的额定值和使用限制 

（a）螺旋桨的额定值和使用限制必须： 

（1）由申请人制定，并经局方批准； 

（2）直接或者被引用的形式在螺旋桨型号合格证数据单

加以说明，《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》（CCAR–

21）第 21.41 条对此作出了要求； 

（3）要建立在本规定要求的试验所展示出的使用条件和

局方出于螺旋桨安全操作的考虑所提出的其他要求的基础

上。 

（b）根据适用性，应当为以下制定螺旋桨的额定值和使

用限制： 

（1）功率和转速： 

（ⅰ）对于起飞状态； 

（ⅱ）对于最大连续状态； 

（ⅲ）如果申请人作出申请，可以制定其他的额定值； 

（2）超转和超扭限制。 

第 35.7 条  特征和特性 

（a）螺旋桨不得具有被任何试验或者分析反映出的、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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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申请人已知的、使得其对于所申请审定的使用存在不安全

的特征或者特性。 

（b）如果审定试验过程中出现失效，申请人必须确定原

因并评估对螺旋桨适航性的影响。申请人必须对设计进行更

改，并进行局方认为必要的额外试验，以确定螺旋桨的适航

性。 

B 章  设计和构造 

第 35.15 条  安全性分析 

（a） （1）申请人必须对螺旋桨系统进行分析以评估合

理预计会发生的所有失效的可能后果。如适用，此分析将考

虑： 

（ⅰ）典型安装的螺旋桨系统。当分析依赖于有代表性

的部件、假设的接口或者假设的安装条件时，这些假设必须

在分析中声明。 

（ⅱ）由其导致的二次失效和潜在失效。 

（ⅲ）本条（d）款中的多重失效，或者导致本条（g）

款中定义的危害性螺旋桨后果的失效。 

（2）申请人必须总结可能导致本条（g）款中定义的较

大的螺旋桨后果或者危害性螺旋桨后果的失效，并估计这些

失效发生的概率。 

（3）申请人必须表明，危害性螺旋桨后果的预期发生概率

不会超过定义的极小可能的概率（概率小于或者等于 1×10–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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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/螺旋桨飞行小时）。由于对单个失效估计的概率可能不够精

确，不能支持申请人评估多个危害性螺旋桨后果的总概率，所

以可以通过表明单个失效引起危害性螺旋桨后果的概率可被

预计不大于 1×10–8次/螺旋桨飞行小时，来表明符合性。处

理这么低数量级的概率时，不可能进行绝对证明，应该依靠

工程判断和以往经验并结合合理的设计和试验原理来确定

可靠性。 

（b）如果对失效或者可能的失效组合的影响存有重大疑

问，局方可以要求对分析中所用假设进行试验验证。 

（c）单个螺旋桨部件（如桨叶）发生原发失效的概率无

法用数值方式准确估计得到。如果这些部件的失效可能导致

危害性螺旋桨后果，则这些部件必须被定义为螺旋桨关键

件。对于螺旋桨关键件，申请人必须满足本规定第 35.16 条

规定的完整性规范。这些情况必须在安全性分析中说明。 

（d）当依靠安全系统来防止失效发展为危害性螺旋桨后

果时，安全系统失效和螺旋桨本体一起失效的概率必须被包

含在分析当中。这个安全系统可以包含安全装置，测量感应

装置，早期预警装置，维修检查以及其他类似的设备和程序。

当安全系统的项目不在螺旋桨制造商的控制范围内时，关于

这些零部件的可靠性分析假设必须在安全分析中明确说明，

并在本规定第35.3条要求的螺旋桨安装和使用手册中标明。 

（e）如果安全性分析依赖于下述一个或者多个项目，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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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项目必须在分析中明确，并给以适当的证实： 

（1）在给定的时间间隔内完成的维修措施。包括验证可

能以潜在方式失效的项目工作正常。必要时，为防止危害性

螺旋桨后果发生，这些维修措施和时间间隔必须在本规定第

35.4 条要求的持续适航文件中公布。另外，如果螺旋桨系统

维修的错误，可能导致危害性螺旋桨后果，则必须在相关螺

旋桨手册中包含适当的维修程序。 

（2）飞行前或者其他规定时间，验证安全装置或者其他

装置能否正常工作。必须在相关手册中公布功能正常的详细

信息。 

（3）使用并未强制要求的特定仪表。该仪表必须在合适

的文件中公布。 

（4）疲劳评估。 

（f）如果适用，安全性分析包括但不仅限于对指示设备、

手动/自动控制、调速器和螺旋桨控制系统、同步定相器、

同步装置和螺旋桨反推系统的评估。 

（g）除非另被局方批准并在安全分析中说明，为符合本

规章要求，以下失效定义适用： 

（1）以下被认为是危害性螺旋桨后果： 

（ⅰ）螺旋桨产生过度的阻力； 

（ⅱ）与驾驶员指令方向相反的较大推力（或者拉力）； 

（ⅲ）螺旋桨或者其任何主体部分的脱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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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ⅳ）导致螺旋桨过度不平衡的失效。 

（2）对于变距螺旋桨，以下被认为是较大的螺旋桨后果： 

（ⅰ）可顺桨螺旋桨不能顺桨； 

（ⅱ）不能按指令进行变距； 

（ⅲ）较大的非指令变距； 

（ⅳ）重大不可控的扭矩或者转速波动。 

第 35.16 条  螺旋桨关键件 

必须通过以下方法来确保通过本规定第35.15条要求的

安全性分析所确定的每个螺旋桨关键件的完整性：  

（a）规定的工程计划，用于确保螺旋桨关键件在整个使

用寿命期内的完整性。 

（b）规定的制造计划，其按照工程计划要求，给出持续

生产螺旋桨关键件的要求。 

（c）规定的使用管理计划，其按照工程计划的要求，给

出螺旋桨关键件的持续适航要求。 

第 35.17 条  材料和制造方法 

（a）螺旋桨所用材料的适用性和耐久性必须： 

（1）建立在经验、试验或者两者皆有的基础上；  

（2）考虑服役中预期的环境条件。 

（b）所有的材料和制造方法必须符合局方认可的规范。 

（c）材料特性的设计值必须满足材料规范中针对使用中

预期的适用条件所规定的最不利特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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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5.19 条  耐久性 

螺旋桨的每个零部件的设计和构造必须尽量减少螺旋

桨在翻修期之间发生任何不安全状态的情况。 

第 35.21 条  可变距和可反桨螺旋桨 

（a）螺旋桨系统中单个失效或者故障不得导致螺旋桨桨

叶意外移动到低于空中最小桨距角的位置。对于任何有意低

于空中最小桨距角的行程范围，申请人必须在相应的手册中

予以记录。如果依据本规定第 35.15 条，表明结构件失效的

发生概率是极小可能，则无需考虑该结构件失效。 

（b）对于有办法选择低于空中最小桨距角的桨叶桨距的

螺旋桨，必须有办法感知并向飞行机组指示螺旋桨桨叶已比

空中最小桨距角低出安装手册中规定的量。这种感知并指示

螺旋桨桨叶桨距位置办法的失效不得影响对螺旋桨的控制。 

第 35.22 条  可顺桨螺旋桨 

（a）可顺桨螺旋桨在所有飞行条件下都应能顺桨，并需

考虑预期的磨损和泄露。对顺桨操作和回桨操作的任何限制

都必须在相关手册中给出。 

（b）使用发动机滑油来进行顺桨操作的螺旋桨桨距控制

系统，必须有方法在发动机滑油系统失效时保证螺旋桨顺

桨。 

（c）可顺桨螺旋桨必须设计成在螺旋桨系统稳定到公布

的最低外部大气温度后能够回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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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5.23 条  螺旋桨控制系统 

本条要求适用于控制、限制或者监控螺旋桨功能的任何

系统与部件。 

（a）螺旋桨控制系统的设计、构造和验证应当表明： 

（1）在正常工作模式和备用模式，以及在各种工作模式

间转换时，螺旋桨控制系统在公布的运行条件和飞行包线内

都能完成申请人规定的功能。 

（2）螺旋桨控制系统的功能不会受到公布的环境条件的

不利影响，包括温度、电磁干扰（EMI）、高强度辐射场（HIRF）

和闪电。系统已经验证通过的环境限制必须在相关螺旋桨手

册中记录。 

（3）如果需要飞行机组动作，则应当提供用来指示已发

生工作模式更改的方法。这种情况下，必须在相关手册中规

定工作说明。 

（b）除符合本规定第 35.15 条外，螺旋桨控制系统的设

计和构造还应当使得： 

（1）控制系统中任一单个电气或者电子部件的失效或者

故障都不会导致危害性螺旋桨后果。 

（2）直接影响典型飞机上螺旋桨控制系统的失效或者故障，

如控制系统连接的结构失效、着火或者过热，不会导致危害性螺

旋桨后果。 

（3）在预期的运行环境下，正常螺旋桨桨距控制的丧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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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会导致危害性螺旋桨后果。 

（4）螺旋桨之间共享的数据或者信号的失效或者退化不

会导致危害性螺旋桨后果。 

（c）螺旋桨电子控制系统的内置软件必须按照局方批准

的方法设计和实施，该方法与所执行功能的关键性相一致，

并尽量减少软件错误的存在。 

（d）螺旋桨控制系统的设计和构造必须使得飞机提供数

据的失效或者退化不会导致危害性螺旋桨后果。 

（e）螺旋桨控制系统的设计和构造必须使得飞机供应的

电源的丧失、中断或者异常特性不会导致危害性螺旋桨后

果。电源质量要求必须在相关手册中说明。 

第 35.24 条  强度 

考虑构造的特定形式和最严酷运行条件，螺旋桨里产生

的最大应力不得超过局方可接受的值。 

C 章  试验和检查 

第 35.33 条  通用要求 

（a）申请人必须提供试验件和合适的试验设施，包括设

备和合格人员，并且按照《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

规定》（CCAR–21）的要求进行规定的试验。 

（b）所有自动控制和安全系统必须处于工作状态，除非

局方同意由于该试验的性质而不可能或者不被要求。如果需

要用于验证，在保证试验严酷度的情况下申请人可以用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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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螺旋桨构型进行试验。 

（c）申请人无法充分证明符合本规定的任何系统或者部

件，都需要进行附加试验或者分析，以表明该系统或者部件

在所有公布的环境和运行条件下都能够执行其预期功能。 

第 35.34 条  检查、调整和修理 

（a）在进行本规定所规定的试验之前和之后，试验件必

须经过检查，并且必须对所有相关参数、校准和设置进行记

录。 

（b）在所有试验过程中，只允许进行勤务和小修。如果

需要大修或者更换零件，在实施之前该修理或者零件更换应

当得到局方批准，并且局方可能要求进行附加试验。必须记

录和报告对试验件的任何非计划修理或者操作。 

第 35.35 条  离心载荷试验 

申请人必须表明螺旋桨符合本条（a）款、（b）款和（c）

款的要求而不会出现可能导致较大的或者危害性螺旋桨后

果的失效、故障或者永久变形。当螺旋桨在使用中可能对环

境退化敏感时，必须对此考虑。本条不适用于传统设计的定

距木质螺旋桨或者定距金属螺旋桨。 

（a）桨毂、桨叶固定系统和离心配重必须在相当于螺旋

桨在最大额定转速下工作时所承受的最大离心力载荷2倍的

载荷下进行 1小时的试验。 

（b）对和固定系统的连接相关的桨叶特性（如连接到金

 13 



  

属固定件的复合材料桨叶）必须或者在本条（a）款的试验

期间试验，或者进行单独的部件试验，试验时间为 1小时，

载荷相当于螺旋桨在最大额定转速运行时承受的最大离心

载荷的 2倍。 

（c）与螺旋桨一起使用的或者连接到螺旋桨上的部件

（如桨帽、除冰装置和桨叶防护鞘），必须承受相当于该部件

在最大额定转速工作时所承受的最大离心载荷 1.59 倍的载

荷。这必须用以下方式之一进行： 

（1）在规定载荷下试验 30 分钟； 

（2）基于试验的分析。 

第 35.36 条  鸟撞 

申请人必须通过试验、基于试验的分析或者相似设计的

经验表明典型安装的螺旋桨在关键飞行条件下的关键位置

处遭受鸟的撞击而不会发生较大的或者危害性螺旋桨后果。

对于预期装配于按照《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》（CCAR–25）审

定的飞机的螺旋桨，鸟的重量为 1.8 千克（4磅）；对于预期

装配于按照《正常类飞机适航规定》（CCAR–23）审定的飞机

的螺旋桨，鸟的重量需符合该螺旋桨预期安装的飞机的鸟撞

规定。 

第 35.37 条  疲劳极限和评估 

本条不适用于传统设计的定距木质螺旋桨。 

（a）必须通过试验或者基于试验的分析为以下螺旋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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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建立疲劳极限：  

（1）桨毂； 

（2）桨叶； 

（3）桨叶固定装置； 

（4）受疲劳载荷影响，且根据本规定第 35.15 条发现具

有导致危害性螺旋桨后果的疲劳失效模式的部件。 

（b）疲劳极限必须考虑： 

（1）服役中预期的所有已知和可合理预见的振动和循环

载荷模式； 

（2）预期的服役中性能退化、材料特性的变化、制造变

化和环境影响。 

（c）应当在以下飞机之一上进行螺旋桨的疲劳评估，以

表明疲劳所导致的危害性螺旋桨后果将在螺旋桨整个预期

运行寿命内是可以避免的： 

（1）计划安装的飞机，通过符合《正常类飞机适航规定》

（CCAR–23）第 23.2400 条（c）款或者《运输类飞机适航标

准》（CCAR–25）第 25.907 条（根据适用性）； 

（2）典型飞机。 

第 35.38 条  雷击 

申请人必须通过试验，基于试验的分析或者类似设计经

验表明，螺旋桨能够经受雷击而不会产生较大的或者危害性

螺旋桨后果。螺旋桨已被鉴定合格的限制范围应当记录在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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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的手册中。本条不适用于传统设计的定距木质螺旋桨。 

第 35.39 条  持久试验 

螺旋桨系统的持久试验应当在有代表性的发动机上根

据适用性按照本条（a）款或者（b）款进行，不得有失效或

者故障的情况。 

（a）定距螺旋桨和地面调距螺旋桨必须进行以下试验中

的一项： 

（1）进行 50 小时的平飞或者爬升的飞行试验。在该项

飞行试验中，螺旋桨在起飞功率和额定转速下至少运转 5小

时，并在该 50 小时的其余时间以不低于额定转速 90%的转速

运转； 

（2）在起飞功率和额定转速下进行 50 小时的地面测试。 

（b）变距螺旋桨必须进行以下试验中的一项： 

（1）110 小时的持久试验，必须包含以下条件： 

（ⅰ）在起飞功率和对应转速下，运行 5 小时，并且完

成 30 个 10 分钟的相同循环。每个循环由以下过程构成： 

（A）从慢车开始加速； 

（B）在起飞功率和对应转速下运行 5分钟； 

（C）减速； 

（D）5分钟慢车； 

（ⅱ）在最大连续功率和对应转速下运行 50 小时； 

（ⅲ）完成 50 小时运转，由 10 个 5 小时循环构成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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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： 

（A）5次慢车和起飞功率和转速之间的加速和减速； 

（B）从慢车到最大连续功率和转速（不含）之间，在近

似均匀增加的转速条件下运行四个半小时； 

（C）慢车 30 分钟。  

（2）按照《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》（CCAR–33）开展的配

装螺旋桨的发动机持久试验。 

（c）可以采用基于对相似设计的螺旋桨的试验的分析来

代替本条（a）款和（b）款的试验。 

第 35.40 条  功能试验 

变距螺旋桨系统必须进行本条适用的功能试验。此功能

试验应当使用本规定第35.39条持久试验所用的同一套螺旋

桨系统，并且在试验车台或者飞机上由有代表性的发动机驱

动。该螺旋桨应当完成这些试验而无失效或者故障现象。本

试验可以与持久试验结合进行，以累积循环。 

（a）人工变距螺旋桨。应当在整个桨距和转速变化范围

内进行 500 次有代表性的飞行循环。 

（b）自动变距螺旋桨。应当在整个桨距和转速变化范围

内进行 1500 次完整的变距循环。 

（c）可顺桨的螺旋桨。应当进行 50 次顺桨和回桨操作

循环。 

（d）可反桨的螺旋桨。应当进行 200 次从最小正常桨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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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最大反桨桨距的完整变距循环。每次循环过程中，螺旋桨

还必须在申请人选择的用以得到最大反桨桨距的最大功率

和转速运转 30 秒。 

（e）可以采用基于对相似设计的螺旋桨的试验的分析来

代替本条的试验。 

第 35.41 条  超转和超扭 

（a）当申请瞬态最大螺旋桨超转批准时，申请人必须表

明，螺旋桨在出现最大超转状态后，不进行维修也可以继续

工作。这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之一实现： 

（1）在最大超转状态下运行 20 次运转，每次运转持续

30 秒； 

（2）基于试验的分析或者使用经验。 

（b）当申请瞬态最大螺旋桨超扭批准时，申请人必须表

明，螺旋桨在出现最大超扭状态后，不进行维修也可以继续

工作。这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之一实现： 

（1）在最大超扭状态下运行 20 次运转，每次运转持续

30 秒； 

（2）基于试验的分析或者使用经验。 

第 35.42 条  螺旋桨控制系统部件 

申请人必须通过试验、基于试验的分析或者相似部件的

使用经验表明，包括调速器、变距机构、桨距闭锁装置、机

械止动器、顺桨系统部件在内的每个螺旋桨桨距控制系统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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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能承受模拟该部件在初始声明的翻修周期或者最少 1000

小时典型运行期间的正常载荷和桨距变化行程的周期性工

作。 

第 35.43 条  螺旋桨液压部件 

申请人必须通过试验、经验证的分析或者两者的组合表

明，含有液压压力并且其结构失效或者由结构失效引起的泄

露可能导致危害性螺旋桨后果的螺旋桨部件，应当按照以下

要求表明其结构完整性： 

（a）以 1.5倍最大工作压力进行 1分钟的验证压力试验，

不得出现结构的永久变形和可能导致无法完成预期功能的

泄漏。 

（b）以 2倍最大工作压力进行 1分钟的破坏压力试验，

不得失效。破坏压力试验中允许发生泄漏且在试验中可以不

包括封严件。 

D 章  附    则 

第 35.51 条  施行 

本规定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原中国民用航空局

于 1987 年 12 月 17 日公布的《螺旋桨适航标准》（民航局发

（1988）字第 104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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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

  

持续适航文件 

 
第 A35.1 条  一般规定 

（a）本附录规定了本规定第 35.4 条所要求的持续适航

文件的编制要求。 

（b）螺旋桨的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含螺旋桨全部零部件

的持续适航文件。如果螺旋桨零部件制造者未提供某个零部

件的持续适航文件，则该螺旋桨的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含上

述零部件对该螺旋桨持续适航必不可少的资料。 

（c）申请人必须向局方提交一份文件，对如何分发申请

人或者螺旋桨零部件制造商制定的持续适航文件更改资料，

进行说明。 

第 A35.2 条  格式 

（a）申请人应当根据所提供资料的数量，将持续适航文

件编成一本或者多本手册。 

（b）手册的编排格式必须实用。 

第 A35.3 条  内容 

手册的内容必须用中文或者局方接受的其他语言编写。

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括下列章节和资料： 

（a）螺旋桨维修章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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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概述性资料，包括为进行维修和预防性维修所需要

的对螺旋桨特点和数据的说明。 

（2）螺旋桨及其各系统和安装的详细说明。 

（3）说明螺旋桨各部件和系统如何操作及工作的基本操

作和使用资料（包括适用的特殊程序）。 

（4）螺旋桨开箱启封、验收检查、起吊和安装的说明。 

（5）螺旋桨使用检查的说明。 

（6）螺旋桨每个零部件的定期维修资料。该资料提供应

予清洗、调整和试验所用的荐用周期，适用的磨损允差以及

在这些周期内建议的工作内容。但是，如果申请人表明某项

目非常复杂，需要专业化的维修技术、试验设备或者专业知

识，则申请人可以指明向该附件、仪表或者设备的制造商索

取上述资料。荐用的翻修周期和与本手册适航性限制章节必

要的交叉索引也必须列入。此外，申请人必须提交一份包含

螺旋桨持续适航所需检查频数和范围的检查大纲。 

（7）说明可能发生的故障，如何判别这些故障以及对这

些故障采取补救措施的检查排故资料。 

（8）说明拆卸和更换螺旋桨零部件的顺序与方法以及应

采取的必要防范措施的资料。 

（9）翻修之外的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清单。 

（b）螺旋桨翻修章节 

（1）分解资料，其中包括为翻修进行分解的顺序和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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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清洗和检查说明，其中包括翻修时所用的材料和器

具，以及所采用的方法和注意事项，同时还必须包括翻修的

检查方法。 

（3）与翻修有关的所有配合和间隙的细节资料。 

（4）有关磨损的或者不符合标准的零部件的修理方法的

细节，同时必须附有用来确定何时应更换零部件的必要资

料。 

（5）翻修时装配的顺序和方法。 

（6）翻修后有关试验的说明。 

（7）包括任何贮存限制的贮存准备说明。 

（8）翻修工具清单。 

第 A35.4 条  适航限制章节 

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含标题为“适航限制”的章节，该

章节应当单独编排并与文件的其他部分明显地区分开来。该

章节必须规定型号合格审定所要求的强制性更换时间、检查

时间间隔和相关检查程序。申请人必须在该章节显著位置清

晰声明：“本适航限制章节已经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，规定

了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有关维修和运行的条款所要求的维

修内容，如果局方已另行批准使用替代的大纲则除外。” 

 

 22 


